
新北市政府市民廣場及行政大樓多功能即時顯示系統使用管理要點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7日北府秘管字第 1000216643 號函訂定 

一、新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理市民廣場及行政大樓多功能即時

顯示系統（以下簡稱電子看板），特訂定本要點。 

二、播放時間： 

（一）行政大樓電子看板播放時間為每日七時至十九時止 

（二）市民廣場電子看板播放時間為每週六、日七時至九時及十五時至十

七時。 

前項各款播放時間，係視實際運轉情形及需求得隨時調整。 

三、申請播放內容，應以政令宣導、公益、文化或社教活動為主，但本府

得視實際之情況與播放之內容審查後為准駁之決定。申請人及代理人保

證對播放帶享有完整之權利，且無侵害他人權利之情事，若有違反，由

申請人及代理人出面解決並負一切法律上責任。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拒絕電子看板播放之申請： 

（一）播放內容涉及違法者。 

（二）播放內容有違公序良俗及本管理要點者。 

（三）曾申請電子看板播放有違約紀錄者。 

（四）其他本府認定不適宜播放者，如播放內容涉及政治選舉、抗議、抗

爭等。 

四、申請資格如下： 

（一）申請使用市民廣場者，申請播放時間應與使用廣場時間同時，且

播放內容須與活動內容一致。 

（二）政府機關、慈善公益團體（登記有案者）、贊助本府公益活動或認

養行政園區達新臺幣（下同）五十萬元者、一般私人機關、團體或個

人。 

（三）其他本府認為確有播放之必要者。 

五、申請程序如下： 

（一）申請人應於預定播放日之前十至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並同時

備妥播放帶向本府新聞局提出申請後，以收件戳記時間為憑，始正式

受理。 

（二）播放帶內容以三十秒為一單元，每支播放帶長度須為整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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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文件若不符或有欠缺者，申請人應於接獲本府電話或書面通

知日起五日內至本府補正，逾期視同放棄。 

六、收費依下列規定： 

（一）申請人如符合下列資格，需經本府同意後，得免費提供播放。 

１、政府機關。 

２、慈善公益團體，且登記有案者。 

３、贊助本府公益活動或認養行政園區達五十萬元者，播送期間

為一個月，每日至少播送二次，每月至少播送五十次。 

（二）配合使用市民廣場申請播放者，依新北市政府公設廣場使用管理

要點之規定收費。 

（三）申請人為一般私人機關、團體或個人，每三十秒收費十萬，播送

期間為一個月，每日至少播送二次，每月至少播送五十次。 

七、播放內容之變更（含內容變更、修正或停止播放），須於原預定第一天

播放日起算前五日以書面及播放帶送達本府為之，否則不生效力。申

請停止播放經本府同意後，無息退還已繳之費用。如遇天災、不可抗

力之因素或其他因素致無法播送時，得與管理單位另議播送時間或依

比例無息退還已繳之費用。變更播放申請人與原申請人應為同一人，

前後印章應一致，若有發生爭議，有聲請法院調解或提起訴訟之必要

時，以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八、申請單位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府得不經催告立即終止播放： 

（一）違反前述第三點播放內容規定及限定者。 

（二）違反前述第四點申請單位資格者。 

九、其他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請單位一旦送件至本府，無論核准與否，一概不退件。 

（二）為維護周邊環境安寧，免遭民眾抗議及環保單位取締告發，播放

音量應不違反噪音管制法等相關規定，本府得視實際之情況為最

後之決定，申請單位不得異議。 


